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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2017] 35号）精神，更好地指导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管理，预防各类事故的发生，市教育局在总结多年校园安全管理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组织专家编写了《青岛市学校安全风险管理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指南》主要参考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内容力求系统、简明、实用。该《指南》中“风险源”的筛选是以近年来全国及青岛市发生过典型案例为依据，每个“风险源”都会包含无数个风险点，涵盖了绝大多数的校园意外伤害事故。《指南》在内容上并没有细化各项安全管理工作具体措施，只是简单的给出了“风险源”的应对措施摘要，各中小学校、幼儿园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因地制宜的细化风险源的应对措施和方案，并开展相应的工作。《指南》编写的目的是为了指导校园安全管理工作者对校园安全管理工作的系统性认识，使其在繁杂的安全管理工作中，能够有效地预防中小学、幼儿园学生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将学生伤害事故降至最低，从而构建平安校园，保证学生安全健康成长。
校园安全问题是当今社会的热点和焦点，也是教育安全管理工作者的重点和难点。校园安全管理已经成为社会安全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校园安全管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警钟长鸣、常抓不懈，需要与时俱进、更新观念，需要不断总结、提升完善，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指南》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升和完善，在实施过程中如遇到问题、意见及建议，请及时反馈给我们，以便及时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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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安全管理的组织领导与工作体系
[bookmark: _Toc481588125][bookmark: _Toc491859329][bookmark: _Toc491859586][bookmark: _Toc493755704]一、安全管理的组织领导与工作体系
	风险源
	工作措施

	1.校园安全管理工作组织机构不健全；
2.校园安全管理的各项工作制度不完善，制度更新不及时，没有形成完整的年度制度汇编；
3.校园安全制度了职责不明确，落实不到位，培训缺失，履职能力不强；
4.对国家、省、市新制度、新安全隐患的忽视，对新问题和现象没有及时制订新的制度；
5.校园安全工作无档案、无记录、会议内容的缺失和无体系；
6. 没有与各安全管理责任主体签订目标责任书；
7. 安全管理制度不切合学校实际情况；
8. 各类安全标识的制订、挂放的缺失。




















	1.健全安全组织领导机构；
2.制度和职责的定期完善、修订、更新，年度制度的汇编与更新；
3.制度和职责的检查、督导与落实，重要制度的学习和考核（评）；
4. 根据国家政策及环境变化，实时补充新的制度内容；
5. 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档案及事故档案的建设工作；
6. 切实落实各项安全管理责任目标书的签订工作；
7.制订校内各种安全标识并、合理挂放。




[bookmark: _Toc481588126][bookmark: _Toc491859330][bookmark: _Toc491859587][bookmark: _Toc493755705][bookmark: _Toc481588128][bookmark: _Toc491859331][bookmark: _Toc491859588][bookmark: _Toc493755706]第二部分：校园公共环境与设施设备安全管理
二、学校网点布局、选址与规划设计
	风险源
	工作措施

	1.学校选址在山丘滑坡段、悬崖边及河湾及泥石流地区、水坝泄洪区等不安全地带；
2.学校周边存在高压线、地下输油、输气管线、加油站、易燃易爆、危化物品的存储场所；
3.校舍出租、出借、闲置校舍、校内库房的长期闲置，疏于管理；
4.未安装安全避雷设施或避雷设施不完善、未定期进行防雷检测、建筑物抗震等级不够等安全隐患；
5.校内建筑存在危房及外墙倾斜、破损、断裂、墙皮脱落高空坠物未及时维修等问题；
6.楼梯、栏杆扶手、门窗、围墙、台阶等设施的高度、强度等是否符合规范标准；
7.逃生门、疏散通道、窗户等逃生出口上锁、堆放杂物现象；
8.汛期校舍、场馆、操场、围墙风险的特别关注。


















	1.因历史原因校园选址不得当，需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专业预防措施；
2.及时汇报，协调有关部门整改；
3.明确安全责任，督导检查要落实；
4. 依据相关法规，定期检测、更新避雷设施和抗震加固；
5.责任落实到人，定期检查与维护；
6.按相关标准加固，达到标准要求；
7.逃生门、疏散通道、窗户等逃生出口一定保持畅通；
8.高度重视汛期的防灾减灾工作。



[bookmark: _Toc481588129][bookmark: _Toc491859332][bookmark: _Toc491859589][bookmark: _Toc493755707]三、校内各类电、网线安全
	风险源
	工作措施

	1.校园内各类电线老化、绝缘层破损、供电设施年久失修造成的漏电隐患；
2.校园内各类线路设置不合理，存在私拉乱接现象；
3.师生在教室、宿舍等场所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
4.幼儿园插座设置不规范，安装位置过低，缺少必要的防护措施；
5.校外引入的高压线及各种线路未采取防漏电措施，线路落地导致事故发生；
6.校园内各类设施（如景观、树木、草坪、电子显示屏、多媒体设备、校园电线杆、电动门）等设备的漏电现象。


	1. 加强检查，定期更换；
2.重新梳理线路，规范合理敷设；
3.加强管理杜绝大功率电器在教室与宿舍的使用；
4. 幼儿园加强防护措施，规范设置电器开关插座；
5. 规范架线高度，或入地敷设，出现紧急情况应张贴警示标志，采取保护措施，特殊天气加强管理；
6.用电设施安装规范，张贴警示标志，定期检查测试。




[bookmark: _Toc481588130][bookmark: _Toc491859333][bookmark: _Toc491859590][bookmark: _Toc493755708]四、校舍建筑物附属设施安全
	风险源
	工作措施

	1. 校舍门厅（玻璃门、电动门）的标志不清晰、整体松动、开启方向不合理、维修不及时；
2. 各类屋面的排水是否顺畅，落水口，落水管有无堵塞现象；
3.校舍走廊、楼梯防滑设施、使用的紫外线、空调等物体是否安全、牢固，未按时维护维护；
4.校园内的玻璃幕墙、窗扇、板报广告栏、挂图、空调机等松动、脱落和高空坠落现象；
5.旗杆、电线杆、绿化树木因年久老化、腐蚀等原因造成的松动、倾斜等问题；
6. 校园内各类景观、井盖、绿化、雕塑、湖泊、安全标志和隔离防护护栏等保护设施措施的缺失、损坏；
7.饮水设备的质量、用电、防滑、清洁问题。





















	1. 定期检查、维修、增加安全标志；
2.建立校园风险隐患全员报告制度，全校师生排查隐患；
3.地面、台阶的防滑措施要到位；
4.定期排查，维护维修，不留隐患。


[bookmark: _Toc481588131][bookmark: _Toc491859334][bookmark: _Toc491859591][bookmark: _Toc493755709]五、校园内特殊设备设施
	风险源
	工作措施

	1.消防设施、消防栓、灭火器更新、配备数量是否合理，是否可用；
2.校内锅炉使用、维护、检验、管理是否到位，工作人员操作是否规范；
3.电梯安装、运行、维护、检测、修理、改造是否符合规定；
4.燃气管道、供热管道是否安全，是否定期巡视；
5.校内各类设施、用品的采购安全、质量隐患问题；
6.校车安全管理存在隐患。






	1.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配备消防设备；
2.锅炉定期维护、检验，工作人员规范操作；
3.电梯由质检部门按时检验，定期维护保养；
4. 定期巡视燃气管道、供热管道；
5. 严格按照相关要求采购师生用品；
6.严格按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实施。




[bookmark: _Toc481588132][bookmark: _Toc491859335][bookmark: _Toc491859592][bookmark: _Toc493755710]六、校园内特殊场所
	风险源
	工作措施

	1.操场、跑道是否平整，有无沉降、裂缝、水渍等现象、环保是否达标；
2.校内停车场是否人车分流，外来车辆和教职员工车辆驶入校内的安全管理隐患；
3.厕所是否洁净，有无水渍、挡板和围墙、照明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4. 游泳馆的安全救援保护设备、措施及管理是否到位。








	1. 操持操场的平整，无水渍、积雪及杂物等，同时跑道环保要达标；
2.无条件实现人车分流的学校，要加强管理，保证外来车辆和教职员工车辆在校园内的安全行驶；
3.厕所地面清洁，设施安全，无隐患，定期检、查清扫和维护；
4. 游泳馆内的救援保护设备、设施齐全，管理到位。




[bookmark: _Toc481588133][bookmark: _Toc491859336][bookmark: _Toc491859593][bookmark: _Toc493755711]第三部分：教育教学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481588135][bookmark: _Toc491859337][bookmark: _Toc491859594][bookmark: _Toc493755712]七、课堂教育教学安全
	风险源
	工作措施

	1.教职员工是否准时上课，课堂纪律是否有序；
2. 课前和课后没有清点人数，存在缺课学生，没有时及询问和报告，遗漏学生发生意外事故；
3.学生之间在课堂产生矛盾，调解不当引起纠纷；
4.在实验课使用仪器、化学用品以及操作不规范造行为；
5.组织实训和实践活动时，对劳动和实践的防护不到位；
6.对艺术类、体育类学生的高难度动作操作不当，预见不足；
7.不恰当的批评教育，造成学生心理伤害，发生意外；
8.课堂体罚学生。


	1.加强培训和管理，增强教职员工的责任心；
2.建立学生出勤报告制度和信息交流制度，并严格实施；
3.维护课堂教育教学的秩序；
4. 严格按照各项实验教育大纲规范操作；
5. 加强实训和实践活动的安全管理和教育；
6.规范操作艺术类和体育类学生教育教学工作；
7.加强教职中工的培训管理，同时加强学生心理教育；
8.加强师德建设，避免发生教师体罚学生现象发生。


[bookmark: _Toc481588136][bookmark: _Toc491859338][bookmark: _Toc491859595][bookmark: _Toc493755713]八、体育课教学安全
	风险源
	工作措施

	1.对特殊体质和近期身体不适的学生没有询问和关照；
2.对体育场地和体育设施的安全隐患没有排查；
3.对抗性运动的准备活动和保护措施不足；
4.特殊天气在室外开展体育活动；
5.分组练习或自由活动时巡回检查不到位；
6.发生意外事故时求助措施不当，报告不及时和隐瞒。




	1.体育老师课前应了解特殊体质学生的情况；
2.定期排查和整改体育设施安全隐患；
3.对抗性活动要严格按照教学规范要求做好防护措施；
4.提高对特殊天气的关注度，特殊天气根据规范减少室外活动；
5.加强体育课教育教学管理，提高分组练习时的巡回检查频率；
6.对抗性、剧烈运动要及时与家长做好沟通工作；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





[bookmark: _Toc481588137][bookmark: _Toc491859339][bookmark: _Toc491859596][bookmark: _Toc493755714]九、大型活动组织的安全
	风险源
	工作措施

	1. 大型活动的组织管理混乱，在可预见的范围内，没有安全管理预案；
2.大型活动时间开始与结束时间没有及时通知家长，学生发生意外；
3. 大型活动中的防火灾和防踩踏措施不到位；
4. 大型活动开始前没有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5.大型活动购买服务主体不合格，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6.大型活动对场地、天气、经过线路以及目的地了解不够。




	1. 各项大型活动都要有充分的论证和预案，尤其是对军训、运动会和春、秋游等活动的风险管理；
2.开展各类活动及时提醒和告知家长开始和结束时间；
3.做好大型活动的防火、防盗、防踩踏等群体性事故的预防工作；
4. 大型活动开始前对学生进行必要的专题安全教育和告知；
5. 在组织大型活动过程中，对购买第三方服务主体的资质进行验证核实；
6.大型活动提前踩场，了解目的和举办当天的天气情况。



[bookmark: _Toc481588138][bookmark: _Toc491859340][bookmark: _Toc491859597][bookmark: _Toc493755715]十、课间活动（含寄宿制学校晚课间）的安全
	风险源
	工作措施

	1. 对学生课间安全活动重视不足，没有课间活动管理和值班巡视制度；
2. 缺乏有效的课间活动引导和学生课间活动行为准则；
3. 集中上卫生间、课间操或放学，没有错峰机制，对楼梯口和楼道防护不到位；
4. 课间学生携带管制刀具和危险物品，没有及时发现；
5.学生课间外出、溜出校门的危险认识不足；
6.学生课间欺凌现象的发生和预防。





	1. 制定并落实和课间安全巡逻制度；
2.建立学生课间行为准则，并教育学生严格遵守；
3.实行错峰上下楼机制，加强楼梯口护导，高度重视并预防踩踏事故发生；
4.加强学生的安全教育，及时发现学生的危险行为并制止；
5. 加强学生的课间门卫制度管理，建立学生外出报告制度和信息交流制度，并严格实施；
6.积极防范课间校园欺凌现象，引导学生团结友爱。


[bookmark: _Toc481588139][bookmark: _Toc491859341][bookmark: _Toc491859598][bookmark: _Toc493755716]十一、学生离退学的安全
	风险源
	工作措施

	1.学生发生疾病或特殊情况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2. 学生没到校或学生擅自离校，学校发现或知道后，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3. 学生离退校制度缺失，门卫管理不严或围墙有缺失，学生自行或擅自离校；
4.放学后、节假日或假期学生自行入校；
5.寄宿制学生离校或离开宿舍在外住宿的风险。







	1. 学生发生疾病及时找校医或拔打120并送往医院，第一时间通知法定监护人；
2.学生未到校或擅自离校后，及时与家长取得联系；
3.制订并落实学生离退校管理制度，加强门卫的管理；
4. 重视对放学后，节假日或假期学生私自返校的安全隐患；
5. 加强寄宿制学生离校的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481588140][bookmark: _Toc491859342][bookmark: _Toc491859599][bookmark: _Toc493755717]第四部分：教职员工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481588142][bookmark: _Toc491859343][bookmark: _Toc491859600][bookmark: _Toc493755718]十二、教职员工的安全
	风险源
	工作措施

	1.教师或其他工作人员患有不适宜担任教育教学工作的疾病，但未采取必要措施；
2. 教师或其他工作人员体罚或变化体罚学生；
3. 教师或其他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或其他违法违规的行为；
4. 教职员工违反规定，安排学生从事不宜参加的劳动、体育运功或其他活动；
5.教职员工在负责组织、管理学生的职责其间，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但未进行必要的管理、告诫或制止；
6.教职员工或聘用的临时工对学生的性侵害风险意识淡薄。
	1. 及时了解教职员工的身体和家庭状况，避免带有精神疾病的教职员工在校园内发生事故；
2.加强教职员工的师德教育；
3.严格按照教育教学大纲开展教学工作；
4. 对开展的劳动、体育活动和其他活动，要有风险意识；
5. 加强安全教育，提升教职员工的安全责任心。




[bookmark: _Toc481588143][bookmark: _Toc491859344][bookmark: _Toc491859601][bookmark: _Toc493755719]第五部分：学生安全教育管理
[bookmark: _Toc481588145][bookmark: _Toc491859345][bookmark: _Toc491859602][bookmark: _Toc493755720]十三、学生安全教育
	风险源
	工作措施

	1.未对学生开展法治教育；
2.未对学生开展安全理念、安全保护、逃生技能等教育；
3.未对学生开展逃生演练实践教育；
4.未对学生开展防校园欺凌、预防诈骗教育；
5.未对学生开展预防性侵教育；
6.未对学生开展防溺水教育；
7.未开展交通安全和食品安全教育；
8.未开展心理健康和珍爱生命安全教育；
9. 未开展消防和火灾危害教育；
10.未开展防毒品和邪教教育；
11.未开展对家长的风险意识和安全理念的教育；
12.未对学生开展网络安全教育；
13.未开展健康知识和传染病预防知识的教育。
	1.12月4日，是中国的“宪法日”，开展法治教育，利用学科教学、专题教育、实践活动与个别辅导等途径有效开展各类教育；
2.每年3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一为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
3.每月至少要开展一次应急疏散演练，5.12防震减灾日；
4. 结合社会和学校热点事件，开展防欺凌和诈骗教育；
5.经常开展学生自我保护意识教育和青春青生理教育；
6.开展防溺水工作的教育、宣传、目标责任书的签订工作；
7.12月2日为“全国交通安全日”，食品安全卫生的教育；
8.按要求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开展生命教育；
9.11月9日是中国的全国消防日，组织学生开展消防逃生演练；
10.每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对学生开展毒品危害教育；
11.利用家长会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家长安全意识教育；
12.维护网络安全，不沉溺网络和浏览不良信息，保护自身；
13.经常开展健康知识教育和传染病预防知识的教育。






[bookmark: _Toc481588146][bookmark: _Toc491859346][bookmark: _Toc491859603][bookmark: _Toc493755721]第六部分：校园食品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481588148][bookmark: _Toc491859347][bookmark: _Toc491859604][bookmark: _Toc493755722]十四、校园食品安全
	风险源
	工作措施

	1.没有取得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超出许可经营范围；
2.未实行校长负责制，没有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食品及食品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台账，索证索票不全等。没有配备专职或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未落实每学期20学时的专业培训要求，专职或兼职食品安全管理员不具备管理能力；
3.食品制作加工和备餐场所布局和工艺流程不合理。食品粗加工时，没有按照动物性、植物性、水产品分类分池清洗等；
4.患有传染疾病或无健康证明人员从事直接入口食品的制售；
5.贮存食物不当。未烧熟煮透食物。经长时间贮存的食品，在食用前未彻底再加热至中心温度达到70℃以上。不使用中心温度计进行测温；
6.生熟交叉污染。制售食品用的刀具、砧板、容器等生熟不分，无标示；食品加工工具、餐饮具、容器没有进行消毒、保洁或不彻底；
7.食品留样不符合要求；
8.食品添加剂未实行“五专”管理；
9.食品处理区内没有设置专用洗手和消毒设施。不按规定要求开展清洗消毒，或清洗、消毒不彻底，存在不洁现象；
10.无保洁设施或保洁设施不专用；清洗消毒后的餐饮具不放置在保洁柜或消毒柜内；
11.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没有配备盛装和分送的专用密闭容器，没有温度控制设备；
12.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不合格等（菌落总数超标、硝酸盐氮超标等）。


	1.按照法定要求，申请办理；
2.按照法定要求，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制度，保证食品质量合格、来源合法。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对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培训，达到岗位知识水平要求；
3. 食品制作加工和备餐场所布局和工艺流程应符合许可核准的要求。严格按照粗加工清洗要求分类分池清洗食品；
4.及时将患有传染疾病的从业人员调离直接入口食品制售岗位,食品从业人员取得有效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
5. 6. 避免污染。控制温度。控制时间。清洗消毒。控制制作加工量。出锅、分餐、出餐、交接集体用餐配送食品时，测温并记录。按照不同类食品分隔分区存放，并有明显标志；制售食品刀具、砧板、容器应生熟分开使，推行色标管理。按餐饮操作规范进行消毒、保洁；
7. 按照食品留样要求，单独，4℃左右，密封，落实食品留样制度；
8. 严格落实食品添加剂的“五专管理”要求；
9.食品处理区内应设置洗手水池、消毒用品和干手用品设施。
严格按要求进行清洗消毒；
10.严格按照规定进行保洁；
11. 按食品安全要求进行配备；
12.做好自备水源、二次供水、食堂蓄水池、直饮水、桶装水等供水设施的清洁、消毒等管理工作。直饮水定期更换滤芯等。


[bookmark: _Toc481588149]
第七部分：校园卫生与心理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481588151][bookmark: _Toc491859348][bookmark: _Toc491859605][bookmark: _Toc493755723]十五、校园卫生与心理安全
	风险源
	工作措施

	1.学校对传染病的防控不及时，不到位；
2.保健机构和人员配备不符合国家要求的标准；
3.对特异体质和身体不适学生没有特别关注，或教职工之间对该类学生的信息交流不及时；
4.忽视学生心理健康，对学生的教育引导不当；
5.学生长期受到欺压和嘲笑，学校没有及时发现和制止；
6.对留守儿童和家庭变故的学生的情况不了解，发生恶性事件。




	1.加强对传染病的防治，发生疫情及时救治；
2.依据相关规定配备人员和设备；
3.对特异体质建档，并定期交流信息；
4.加强学生心理教育，对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健康给予关注；
5.加强对学生的个性和特点的了解，正确引导学生；
6.加大对留守儿童和家庭变故学生的关注，及时制止恶性事件。


[bookmark: _Toc481588152][bookmark: _Toc491859349][bookmark: _Toc491859606][bookmark: _Toc493755724]第八部分：校园门卫及周边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481588154][bookmark: _Toc491859350][bookmark: _Toc491859607][bookmark: _Toc493755725]十六、校园门卫及周边安全
	风险源
	工作措施

	1.学校门卫安保人员不合格和设备管理不到位，外来人员登记管理流于形式；
2. 校园监控设备损坏，学校门卫安全防范设备更新不及时；
3.宿舍门卫的安全管理不严格，宿舍门卫存在安全隐患；
4.校园周边交通信号和斑马线缺失；
5.校园暴力入侵；
6.外来车辆进入校园；
7.校园周边存在不安全工作场所和隐患没有及时上报。





	1.加强门卫保安管理，定期培训和考核；
2.及时维修和更新安全防护设备；
3.加强宿舍门卫的安全管理和重视程度；
4.协调交警等部门，加强校园周边信号灯和斑马线的建设；
5.高度重视校园门口和作息时间，防范校园暴力事件；
6.加强外来车辆的管理，尤其是上、放学期间；
7.校园周边不安全场所和隐患的及时报告工作。


[bookmark: _Toc481588155][bookmark: _Toc491859351][bookmark: _Toc491859608][bookmark: _Toc493755726]第九部分：校园应急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481588157][bookmark: _Toc491859352][bookmark: _Toc491859609][bookmark: _Toc493755727]十七、校园应急处置
	风险源
	工作措施

	1.学校对突发事件的隐报、瞒报与拖延报、不报问题；
2.学校对突发事件初期的不重视，处置和应对不当；
3.学校对可能造成重大事件的苗头监测与预警不及时；
4.学校对突发事件舆情应对不敏感，不准确，不专业；
5.对当事人的关注过于热情或冷漠，没有区分针对当事人及家属不同时段的工作重点。







	1.加强对传染病的防治，发生疫情及时救治；
2.加强对突发事件的敏感性，及时启动应急机制排除隐患；
3.妥善处理校园内可能引起群体性事件的事宜；
4.加强面对媒体的专业技能要正面、积极、主动的面对媒体；
5. 做好当事人及家属的安抚工作，查明当事人主要家庭社会关系。


[bookmark: _Toc481588158][bookmark: _Toc491859353][bookmark: _Toc491859610][bookmark: _Toc493755728]第十部分：校园保险保障
[bookmark: _Toc481588160][bookmark: _Toc491859354][bookmark: _Toc493755729]十八、校园保险保障体系
	主要保障内容
	工作措施

	1.校方责任保险是学生在依法应由学校承担的全部或部分直接经济损失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
[bookmark: OLE_LINK1]2.校方责任保险附加无过失责任保险，学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并没有明显过错，已经履行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但依据《校园方责任保险附加无过失责任条款》仍需对伤亡学生承担经济补偿责任时，由保险公司负责补偿；
3.中职学生实习责任保险，学生顶岗实习、实训中发生人身伤害事故，学校负有责任的事故进行的经济赔偿；
4.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主要负责未成年学生的基本住院医疗和门诊大病以及小额的意外伤害保障；
5.学生平安保险，学平险属于商业保险，家长自愿投保，为在校学生及幼儿园幼儿提供各种意外伤害医疗、住院医疗、意外身故、残疾和死亡等事故的综合性保障方案；
6.幼儿意外伤害保险，2016年起为全市幼儿园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1.重视保险工作在校园安全防范和救济中的重要作用；
2.对政策性保险要做到应保尽保，对商业保险要规范操作；
3.发生事故后，及时查明学生的保险情况，协助家长做好保险理赔救济工作；
4.积极构建政府、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保险保障体系；
5.用好教育风险管理顾问在保险索赔的专业作用。




[bookmark: _Toc481588124]附：主要参考文件：
1.《中华人民国和国教育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3.《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教育部教政法[2012]9号）
4.《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教育部2009年）
5.《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教育部12号令）
6.《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专项督导暂行办法》（国教督办[2016]4号）
7.《中小学校岗位安全工作指南》
8.《山东省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9.《山东省普通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标准》
10.《青岛市教育局学校安全工作管理规定》
1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2017]（35号）
12.《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13.《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14.《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50099-2011)
15.《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建标[2002]102号)
16.《农村寄宿制学校生活卫生设施建设与管理规范的通知》（教体艺[2011]5号）
17.《青岛市城市小小学校舍场地管理办法》
18.《青岛市校车安全管理办法》
19.《建筑物灭火器配置验收检查规范》（GB/50444-2008）
20.《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GB/15630-1995）
21.《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教育部公安部[2015]818号）
22.《青岛市中小学幼儿园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指南》（试行）
23.《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24.《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
25.《青岛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26.《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27.《学校体育运动风险防控暂行办法》（教体艺[2015]3号）
2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29.《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
30.《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
31.《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
3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
33.《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教育部制定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34.《中小学幼儿园应急疏散演练指南》
35.《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教基一【2013】8号）
36《关于建立青岛市反校园欺凌联动机制实施意见》（青岛市妇联、公安局、法院等8部门）
37.《教育部防溺水致家长的一封信》及各级各类防溺水通知
38.《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预防学生溺水事故加强学生安全工作的通知》
39.《中小学生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大纲》、《中小学生毒品预防专题教育大纲》、《中小学生环境专题教育大纲》
40.《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
4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年4月24日主席令第21号）
4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66号)修订
43.《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教育部、卫生部令第14号）
44.《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国食药监食[2011]395号）
45.《学校食物中毒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暂行规定》（卫监督发[2005]431号）
46.《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3号
47.《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48.《青岛市中小学生营养餐管理规范》DB3702/FW JY001-2013
49.《青岛市中小学校（托幼机构）食堂标准管理规范》DB3702/FW JY003-2014
50.《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5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犯罪保护法》
52.《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53.《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规范》（卫办疾控发[2006]65号）
5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卫生部37号令）
55.《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
56.《中小学与幼儿园校园周边道路交通设施设置规范》（GA/T1215-2014）
57.《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公治[2015]168号）
58.《关于进一步加强学强学校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的意见》（中央综治办教育部公安部2010）
59.《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60.《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号）
61.《青岛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62.《青岛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6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号）
64.《教育部、财政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推行校方责任保险完善校园伤害事故风险管理机制的通知》（教体艺[2008]2号）
65.《关于开展学校校方责任保险工作的意见》（鲁教办字[2006]5号）
66.《关于印发青岛市中小学及幼儿园校方责任保险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青教办字[2007]50号）
67.《关于完善青岛市居民社会医疗保险筹资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青人社［2016］46号）
68.《青岛市教育局、市中院、关工委出台关于建立青岛市校园伤害纠纷联动调解机制的实施意见》（青教通字[2016]4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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